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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28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2年 9月 2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簡報室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劉呈恩 

伍、指（裁）示事項： 

一、為觀察本府一級機關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禮儀及辦公設施情形，並瞭解服

務流程是否符合市民需求，本府委由民間服務管理公司辦理「隱匿性服務

稽核」，採不定期、不通知、以民眾身分於辦公時間內訪查各機關，並對

稽核結果以五星級等別區分(五星級為 91分以上、四星級為 81至 90分、

三星級為 71至 80分、二星級為 61至 70分、一星級為 55至 60分、無星

等為 54 分以下)，今年上半年度(1 月至 6 月)的稽核結果中，並無獲五星

級服務評等之機關，目前表現最好的是獲得四星級評等的機關，包括：人

事處、秘書處、勞工局、財政局、民政局、衛生局等 6機關，多數機關則

獲得三星與二星級評等，但仍有教育局和建設局等 2 機關僅獲評為一星

級，有待加強改善，本人藉此結果再次提醒各機關，務必重視與民眾之間

的互動態度，雖然本次整體評核的平均分數較 101年度進步，但機關同仁

在服務態度方面仍有改善空間，因此請各機關就本次服務稽核結果確實進

行檢討改善，以期全面提升市府人員的服務品質。(辦理機關：本府各機

關) 

二、今年 7 月平面媒體報載，德國經濟辦事處公布「2013 年德國在臺企業商

業信心指數調查」，這項針對 241 家在臺德國企業的調查共分五個面向，

分別為：非常友善、友善、中立、不友善、極不友善，結果顯示大陸和香

港政府的「友善程度」(代表一種觀感，包括官僚效率不彰、國內保護主

義、偏袒本土企業)均優於臺灣，值得大家重視與反省。舉例來說，歐洲

商會去年所提出的 100多項年度建言中，經過一年有 76項完全沒有進展，

這都是官僚效率不彰的佐證，誠如工具機及微機電大廠德商臺灣博世

(Bosch)執行董事白邦德(Bernd Barkey)所言，「很多事情不是砸錢就能夠

解決，而是政府要果決行事，例如快速核准，因為對企業來說，時間就是

金錢。」從這項調查結果可以知道政府服務效率的重要性，因此，為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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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對於民眾提出申請案件的處理效率，請研考會調查各機關接受民眾申

請案件平均所耗費的時間(包括：申請案件類別、今年與去年辦理相同案

件時各花費的時間)，同時也請各機關進一步站在民眾的立場，思考如何

縮短案件辦理的時間，提升行政效率，以符市民期待。(辦理機關：研考

會、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三、有關今日報載，監察院審計部統計全國幼兒專用車數量，至去年 9月底為

止，本市共有 253 輛車使用超過 10 年，為全國最多乙事，經教育局全面

清查與說明後，本人提出下列 3點重點工作，請相關機關務必確實配合辦

理：(辦理機關：教育局、警察局、消防局) 

(一)統計至 102年 12月 31日為止，出廠年限逾 10年的本市幼兒專用車共

計 250輛，其中，截至 102年 8月 31日止，計有 113輛已向教育局申

請變更或報廢程序，所以 102 年 9 月後逾年限之車輛僅有 137 輛，而

非報載的 253輛，且將依照教育部去年 6月 13日所頒布的「幼兒園幼

童專用車輛與其駕駛人及隨車人員督導管理辦法」之規定，於今年 12

月 31日前全部汰換完畢，因此，除請教育局以桃園縣與臺北市的「零

逾齡」成績為目標，自 9 月起至 11 月積極與私立幼兒園業者(本市公

立幼兒園車輛均符合規定)密集開會，並加強輔導外，也提醒業者如未

於期限內依規定汰換，本府將依法嚴加處分，並禁止再使用，切勿抱

持僥倖之心。 

(二)為降低家長對本市逾齡車的憂慮，除請教育局派員前往幼兒園臨檢車

輛是否逾齡使用外，也請依蔡副市長建議，聯合相關局處加強車輛路

邊臨檢，稽查消防設施或是否發生違規超載之情形，以確保學童安全。 

(三)由於全臺唯一生產幼童車的廠商，因其排氣未通過第 5 期環保檢測，

故無法生產新車，即使「有錢也買不到」，為解決此問題，除請教育局

向中央反映「有錢無車」的困境外，也請整理進口幼兒專用車資料，

以提供業者參考。 

四、有關近日議員指出，本市 101年度閒置房地筆數，面積較 100年度增加，

造成市庫短收 2億 6,000餘萬元乙事，本人提出以下 2點說明，第一、誠

如財政局李局長所言，為檢討公有房地清理情形，本府每 3個月召開一次

專案小組處理會議，並由秘書長擔任召集人，自 100 年 5 月 31 日起至今

年 8月止，已召開 9次會議，總計收回 500餘筆房地，被占用房地數已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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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992筆，且均依規定向占用人收取土地使用補償金和租金，不願繳納者

則提起訴訟，因此，市庫並無損失；第二、本人向來重視各機關經管被占

用公有房地與閒置建物等情事，甚至對於公有財產的閒置浪費，感到深惡

痛絕，因此，本市甚少發生「蚊子館」之情形，而部分土地因遭占用，而

由本府提起訴訟，未必能依規劃期程而提前收回，較為曠日廢時，仍請財

政局持續努力推動本項業務，以期本市公有房地早日活化，發揮相關效

益。(辦理機關：財政局) 

五、因應本次水患，水利局劉局長「康芮颱風本市災情報告及檢討」專案報告

相當詳盡，大家也都踴躍發言討論，本人綜合提出 9點想法：(辦理機關：

財政局、建設局、水利局、都發局、消防局、沙鹿區公所、東勢區公所、

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一)去年蘇拉颱風過後，市府災害準備金約需 10億元，因當時本府災害準

備金僅剩 4 億多元，因此去年 8 月即向中央申請補助 6 億元，但中央

將蘇拉與後來的天秤颱風合併辦理，對於本府陳報之災損認定花費許

多時間，一直拖到 12月還未核撥，本人在向行政院長反映後，申請經

費卻遭全數剔除，並函復本府因災害損失僅需 4 億多元即足夠，要求

由市庫自行負擔，本人對於中央這樣的作法實在難以接受，因為「民

意怎能等四個月？」。 

(二)今日報載，內政部營建署規劃 98年至 100年編列 3年 40億 9,020萬

元的預算，補助淹水地區民眾設置防水閘門，執行率僅 2 成，為充分

運用中央提供的此項資源，請都發局研議輔導民眾與學校積極申請經

費，以協助居住低窪地區的市民早日解決淹水問題。 

(三)本人一再強調，市府治水一定要與地方的感受緊密結合，而沙鹿區陳

區長也提到，大肚山地區新建案該做排水溝或滯洪池而未做，為求周

延辦理，請水利局配合都發局全面檢討，如有失責，應追究責任。此

外，大肚山地區如有公有地可設滯洪池，也請水利局研議可行性，以

保障市民權益。 

(四)有關沙鹿區陳區長指出，康芮颱風造成沙鹿地區災情嚴重，當地民眾

認為，開闢國道三號道路導致大雨直接沖到臺灣大道，再流入沙鹿市

區，造成嚴重淹水乙事，以及大肚山當地已開發的新建案，衍生業者

區域排水的責任問題，請水利局進一步調查，以研議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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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於關係到大肚山地區整體排水的南山截水溝工程，總經費約需 70

億元，中央要求市府負擔 20億元，事實上自明年開始，本府也將投入

4,000 萬元進行相關工程，如同意配合自籌款，此計畫二週內應可定

案，期許 5 年內完成全部工程，因此，請水利局訂定 2 至 3 年的中程

治水計畫加以配合。 

(六)此次康芮颱風帶來強降雨，連日雨勢造成海線地區多處堤防崩塌，梧

棲區梧棲大排北側堤防被大水沖毀，路面塌陷近百公尺、而沙鹿區鹿

港寮溪旁一處工寮，在強勁溪水沖刷下，整排堤岸崩塌，關於這兩案

的重建工作也請建設局協助水利局儘速辦理復原事宜。 

(七)為利本市未來向中央爭取更多的補助款，各機關除可參考中央機關編

製的預算書內容調整計畫撰寫方式外，也請財政局未來如欲協助各機

關申請災害補助，或一般計畫經費時，積極向徐副市長請益，希冀借

重其先前擔任立法委員的豐富經驗，以為本市順利爭取相關經費。 

(八)另外，東勢區葉區長提到，2004年 7月 2日至 7月 4日因敏督利颱風

帶來連日豪雨，中科溪和石角溪潰堤，造成東勢區嚴重淹水（即：「七

二水災」），而水利署經多次會勘後也承諾協助整治，但迄今仍未見積

極作為，以致蘇力颱風仍帶來東勢區的淹水災情，為求周延，請水利

局向水利署進一步追蹤相關辦理進度。 

(九)由於各區區長颱風期間擔任防災指揮官，為期進一步瞭解各區災情，

請消防局研議於防災應變中心透過視訊與區長連線的可行性，以利未

來召開防災會報時確實掌握相關訊息。 

六、有關文化局葉局長提到，為增購本府圖書巡迴車，在 3位副市長、秘書長

以及 9位局處首長自發性捐款以及本人捐贈環保獎金的努力之下，本府得

以順利籌募到購置第五部圖書巡迴車的經費，在此表達感謝；此外，由於

推動圖書巡迴車的實施成效良好，各校與社區居民的反應也不錯，本人除

鼓勵各區公所提供文化局於各轄區內需要圖書資源的地方，以順利安排行

駛路線外，也請各機關首長踴躍捐贈書籍，以共同協助本市充實各項圖書

資源。(辦理機關：文化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七、針對今日教育局吳局長「幼童專用車逾齡使用」、財政局李局長「市有閒

置房產」、以及警察局刁局長「緝毒犬夜店稽查非作秀」等三項的澄清說

明，黃副市長特別以財政局的市有閒置房產報告為例，中央社記者由於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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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前先行詢問相關辦理情形，使得今日報載內容已納入財政局所提供的正

確資料，而不致受到誤解，這就代表著「平衡報導」的重要性，因此，為

求本府各項訊息得以公平呈現，在此除籲請各位媒體朋友如欲瞭解相關內

容，可隨時向擔任本府發言人的黃副市長或各主管機關首長詢問外，也請

新聞局如發現媒體即將報導某項議題，應儘速主動聯繫相關權管機關，提

供正確詳細資料供媒體參考，期使民眾獲知正確的新聞訊息。(辦理機關：

新聞局、本府各機關) 

陸、散 會：上午 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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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128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2年 9月 2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教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市有體育場館管理辦

法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墊01 文化局 

為教育部補助本市「102年度公共圖書

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設備

案）」經費新臺幣110萬元整，辦理先

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

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

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2 建設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生活圈道路交通

系統建設計畫—台中市神岡區圳堵里

計畫道路拓寬工程」之用地經費中央補

助款新臺幣1億1,730萬7,500元整，辦

理先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

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

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